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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 1：智能电视开机广告不可关闭

        公益诉讼案

案情简介：2019 年下半年起，江苏省消

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针对智能电视开机广告

无法关闭问题开展系列调查、约谈、诉讼维

权行动，于 2019 年 12 月 12 日对拒不整改

的乐视电视所属企业乐融致新有限公司依法

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，请求法院判令被告

为其销售的带开机广告的智能电视提供一键

关闭开机广告的功能等。经南京市中级人民

法院一审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，2021

年 3 月，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胜诉。

维权指引：智能电视开机广告强行植入

且不可关闭，严重影响消费者观看体验，也

违反“经营者未经消费者同意或者请求，或

者消费者明确表示拒绝的，不得向其发送商

业性信息”以及“利用互联网发送、发布广告，

不得影响用户正常使用网络。在互联网页面

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，应当显著标明关

闭标志，确保一键关闭”等法律规定。

案例 2：未经监护人同意为未成年人文身案

案情简介：2021 年 7 月，消费者林女士

无意中发现 13 岁的女儿大腿、胸口等处有

刺青文身。追问之下，方知孩子在一家文身

店内花费 700 元文身。林女士要求商家退还

文身费用遭拒，遂向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消

费者委员会镇海分会投诉。镇海分会工作人

员指出，经营者在明知消费者未成年，且未

征得其法定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，擅自为其

文身，侵害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。经调解，

商家退还林女士 700 元文身费用。

维权指引：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是全

社会的共同责任。经营者向未成年人提供商

品或者服务，应当尽到审慎注意义务。作为

法定监护人，家长应当引导未成年人树立正

确的消费观。未成年人私自进行与其年龄、

智力不相适应的消费，未经监护人同意、追

认，其消费行为无效，监护人有权要求经营

者退还已支付的价款，或进行相应赔偿。

案例 3：预售足浴包年卡难预约不退款案

案情简介：2021 年 3 月至 8 月，浙江省

宁波市江北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慈城消

保分会陆续收到消费者要求某足浴公司退款

的投诉 15 起。消费者称，该公司在互联网

严守消费安全   共促消费公平
——2020-2021 年度消协组织维护消费公平典型案例摘编

3 月 15 日，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“2020-2021 年度消协组织维护消费公平十大
典型案例”，涉及内容涵盖当前消费维权热点问题，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消费领域存在
的不公平现象。本刊从中精选 4 个典型案例，帮助老年消费者提高防范、维权意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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